福建江夏学院承办龙江讲坛流程图
主办单位填写《福建江夏学院举办论坛、讲坛、讲座、年会、报告会、研讨会审批表》，经本单位负责人审核、签字，盖章




讲座信息提交科研系统审核，申请表提交科研处负责人审核、签字，盖章

	
		
涉国（境）外人员

提交国际合作处负责人审核、签字、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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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宣传部负责人审核、签字、盖章


主办单位向科研处提供海报内容，张贴讲座海报、组织讲座、撰写科研讲座新闻稿、提供讲座现场照片



主办单位根据实际发生的课时，按照《福建江夏学院龙江讲坛管理办法》中经费资助的标准计算讲座费用，提交科研处负责人审核、签字（附讲座新闻稿），至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



